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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

知》(国发〔2002〕13号)精神，健全城市规划社会监督机制，

推进我省城市规划行政审批方式的改革，特决定在全省实行

城市规划公示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一、城市规划公示的原

则 全省城市规划公示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公众参与、规范高效、廉洁公正

、强化监督、务求实效为原则，以实现城市规划工作民主化

、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为目标，全面开展城市规划的公

示工作，推动城市规划工作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由

封闭管理向公众参与转变，由自由裁量为主向依法行政转变

，确保城市规划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

发展的需要。 二、城市规划公示的实施范围和内容 (一)实行

城市规划批前公示。 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近期建设规

划、重要的详细规划、重点地段城市设计、大型城市基础设

施规划、公共绿地规划、广场规划、旧城改造的详细规划，

居住小区规划以及风景名胜和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年度建设

规划等在编制期间，应当向社会公示规划方案，广泛征求意

见，保证广大市民和群众有效行使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建

议权和参与权，使社会各届及时了解城市规划建设的动向，

提出意见和建议，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使规划更加科

学合理和公正。 城市规划批前公示的内容应包括规划编制的

依据、方案的主要规划图纸、规划立意、规划目标、规划措



施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说明。 (二)实行城市规划批后公示

。 各项规划设计成果按法定程序批准后应当予以公示，使广

大市民和群众能够了解城市规划，自觉遵守城市规划，并监

督规划的实施。 城市规划批后公示的内容包括有关部门的批

复，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和规划文本、图纸的主要内容，以及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三)实行城市规划变更、调整的公示

。 对已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进行变更或调整必须按

程序实施。在向原规划审批机关申请变更或调整规划前，应

当先就变更、调整的规划意向进行公示，并按规定组织专家

论证或召开听证会。经批准对规划变更或调整，其规划变更

或调整方案应按城市规划批前公示的规定，进行批前公示。

变更或调整后的规划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应当按城市规划

批后公示的规定进行批后公示。 (四)实行建设项目的批前公

示。 对城市布局和城市环境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大型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公共设施项目、重点工程和市民普遍

关注的建设项目的规划选址，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之

前应当向社会公示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和选址方案。 对申请

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前，应

当在建设项目所在地段公示用地项目名称、用地单位、用地

性质、用地规划总平面方案(包括相邻关系)，各项经济技术

指标等内容，图纸应注明有关尺寸。 对建设工程项目，在核

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要公示工程项目名称，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平面图，主要立面图或效果图、各项经济技术指

标，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和用地界限以及与周边建筑的距离等

内容，图纸应注明有关尺寸。 (五)实行建设项目批后公示。 

建设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在建设工程放线前，



必须向社会公示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工程总平面图、主要立

面图或效果图、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和用

地界限的距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号、监督举报电话

，各类图纸应注明有关尺寸，便于群众随时监督工程建设情

况。 (六)实行城市规划社会监督员制度。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应以行业、区或街道办事处为单位，聘请各界代表、社

会知名人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担任城市规划社会监督

员。监督员实行任期制，在任期内有权参加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的业务办公会，了解建设项目的规划审批情况，参加

各种城市规划听证会，对各项建设是否符合城市规划进行监

督，并将社会各界对城市规划建设的意见、建议和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情况反馈给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三、城市规

划公示的方式和期限 (一)城市规划的批前、批后和变更调整

公示应当至少采取以下之一方式公示： 1.展览公示。展览内

容和地点要通过公众媒体向社会公布。 2.媒体公示。通过电

视、报纸与新闻媒体进行公示。 3.网络公示。通过互联网在

政府网站或专设的城市规划网站上将城市规划相关内容进行

公示。 4.公示牌公示。 其中，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近

期建设规划年度建设规划等的方案的批前公示期不少于15日

。 重要的详细规划、旧城区改造详细规划、居住小区规划、

大型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绿地规划、广场规划、城市设计等

的方案批前、批后、变更的公示期不少于10日。 城市总体规

划，分区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风景名胜和历史文化保护规

划经批准后，还应在城市规划展览馆或展厅向广大市民长期

公示。 (二)建设项目批前公示的方式一般为在建设项目用地

上设立公示牌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日，其中大型或重要



市政基础设施，公共建筑、工业及城市大型雕塑等还应当在

城市规划展览馆(厅)或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日

。 (三)建设项目批后公示，采取在建设工程工地醒目位置竖

立建设工程批后公示牌方式公示。 建设项目批后公示牌在建

设项目通过规划竣工验收后方可拆除。 四、城市规划公示的

组织和实施 城市规划公示制度，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具

体组织实施。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城市规划或建

设项目的影响范围、重要程度确定具体公示形式。公示项目

涉及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的，要经保密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

公示。建设项目批前、批后公示工具如公示栏等由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监制，有关制作费用由建设项目业主承担并由

业主负责公示栏的维护和保管。建设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要求

进行公示，不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公示的 建设

单位和个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停办理该建设项

目的审批。 市、县(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办公场所

附近或市区人流集中地段，设立城市规划公示栏公示有关内

容。省辖市和有条件的县级市、县城都还必须抓紧建立城市

规划展览馆，设立长期规划展览公示场所。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在公示城市规划内容的同时，应当公告反馈意见的方

式，并指定专人或专门机构负责收集整理社会各届群众的意

见、建议和举报。城市规划部门要及时汇总公众意见，形成

公众意见书，合理化意见和建议要在规划设计、项目设计方

案修改完善过程中积极吸收采纳。公众意见书的内容和采纳

的情况应当向社会公示。 在建设项目审批中，公众意见书和

设计方案对公众意见的吸收情况应作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的重要参考，力求城市规划编制和建设项目审批的民



主性、科学性、公正性。对市民提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规划

建议或设计构思，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给予一定的精

神或物质奖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把实施城市规划公

示制度与城市规划管理规范化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

变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在确保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减少审批

事项，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审批时限，提高工作效率，方便

群众办事，并通过完善内部各项制度，加强内部监督，做好

廉洁自律。 本《城市规划公示制度》自2003年10月1日起在全

省省辖市试行。各县级市和县城应在2004年7月1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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